
本校 98 學年度第 1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記錄 

時 間：98 年 9 月 9 日上午 10 點 

地 點：雲平大樓四樓第二會議室 

主 席：湯教務長銘哲 記錄：柯淑惠 

出席委員：陳景文總務長、通識教育中心王偉勇主任、文學院蔡幸娟副教授、理學院陳燕華助

理教授、工學院蔡俊鴻教授、管理學院蔡青志助理教授、社會科學院董旭英副教授、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廖國媖老師、電機資訊學院張凌昇副教授、學生代表林德韋同

學、張立杰同學 

請假委員：徐畢卿學務長、醫學院林秀娟副院長、規劃與設計學院陳世明副教授 

列席人員：教學資訊組王俊志組長、朱朝煌先生、郭昊侖小姐、蔡榮祥先生、林堂馨小姐 

壹、報告本校 97 學年度第 1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附件一) 

貳、主席報告：(略) 

參、業務單位報告：(略) 

肆、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有關本校獲得教育部 98 學年服務學習課程補助計畫執行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申請教育部 98 學年服務學習課程補助計畫審查意見及回應表，如附件二。 

二、本次申請獲教育部補助經常門 110 萬元，另需自籌 30%學校配合款為新台幣 33 萬元

整，合計總經費 143 萬元。 

三、依審查意見修正後之詳細計畫書，如會議資料。本計畫內容依推動小組任務劃分為

四項分項計畫，各分項計畫工作項目及期程（P13-14）、具體評估指標（P25-26），

與經費表（P32-36），詳見計畫書。 

決議：照案通過，推動小組 4 小組依分項計畫負責任務執行，執行情形應於推動小組會議

中報告，且期末應將執行成果資料檢送推動小組祕書彙整。 

第二案： 

案由：擬規範具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最低服務時數，請 討論。 

說明：開設具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其授課時數，除原專業課程之授課時數外，

應規劃至少 8小時之服務學習時數於課程中執行。 

決議：照案通過，自 98 學年度開始實施。 

第三案： 

案由：擬鼓勵全校教師依其專業，開設服務學習相關課程，以協助 88 水災之重建工作。 

說明： 

一、88 水災臺灣遭受山洪水患肆虐，災情慘重。本校係綜合性大學，可提供多項資源協

助災區重建工作。 



二、目前國科會公開徵求「關懷災民科普活動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至本(98)年 11

月 30 日截止。相關資訊公告於國科會網站（http://web1.nsc.gov.tw/）。 

決議：照案通過，函請各系所鼓勵所屬教師開設協助災區重建工作之服務學習相關課程，

以協助災區重建工作。 

第四案： 

案由：審議各學系或開課單位申請之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含經費表），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辦理。 

二、本學期共有 21 位教師提出 21 個計畫，彙整表如會議資料。 

決議：全數通過，共計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700,700 元整(如附件三)，申請之教師應依

審核意見與核定金額，依相關辦法執行之。 

伍、臨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學生會代表提出「國立成功大學南區服務學習整合平台」及「雲嘉南地區莫拉克風

災重建研討會」計畫書，請 討論。 

決議：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工作小組之活動推動組協助學生進行「雲嘉南地區莫拉克風災重

建研討會」計畫，及未來可執行相關重建工作。 

陸、散會：12:20 

 

 



 

 

 

附件一 

本校 97 學年度第１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次 決議摘要 執行情形 提案單位 

一 

案由：訂定「國立成功大學服務學習推

動小組設置要點」，請討論。 

決議：修正後，提教務會議討論。 

已於 98 年 6 月 23 日 97 學

年第三次教務會議討論通過

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教學資訊組

二 

案由：訂定「國立成功大學開設具服務

學習內涵課程補助及獎勵要

點」，請討論。 

決議：修正後，提教務會議討論。 

已於 98 年 6 月 23 日 97 學

年第三次教務會議討論通過

並簽請校長核定後發函各學

系知照。 

教學資訊組

 



 附件二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 

98 學年度計畫審查意見回應表 
 

學校：國立成功大學 

審查意見 計畫修正/回應說明 
參考 

頁數 

1.98 年 4 月成立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開

始較大規模改變，有推動之企圖心，值得

鼓勵。 

  

2.98 年所開設之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甚佳，惟

建議其持續之效益(如志工家教)，並連結公

益將服務對象擴及弱勢學童(如單親、中低

收入、新移民之子) 

依審查意見辦理  

3.部分服務學習(三)之課程大綱及實施計畫

之服務活動並不明確(如 p.57)，請予改善。

依審查意見辦理 60 

4.宜加強師資培訓相關工作，如能將工作坊

納入課程設計，進行學習成效評量或邀請

校外老師進行經驗交流，應可更具體落實。

依審查意見辦理  

5.98 學年度經費需求表 1 與表 2，數字不一

致，請予重新檢視。 
已重新檢視調整 32~36 

 

 



 

 

98 學年度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彙整表 

序
號 學期 開課 

單位 
課程 
名稱 

任課 
老師 

預計
修課
人數

目前
選課
人數

服務 
對象 

服務
地點

申請 
總經費 經費項目 

1 一 
、 
二 

醫學、科技與

社會研究中

心 

服 務 學 習

(三) 
楊倍昌 
教授 

50 人 開課

程序

中

南臺灣各社區文

史工作室及合作

醫療單位 

屏東縣 331,4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16,000) 
2.印刷費(45,000) 
3.誤餐費(16,000) 
4.交通費(236,400) 
5.保險費(18,000) 

2 一 課指組 服 務 學 習

(三) 
徐畢卿 
教授 

20 人 20 人財團法人天主教

會花蓮教區附設

救星教養院 

台東市 45,536 1.印刷費(7,100) 
2.誤餐費(17,640) 
3.家屬團體點心費用(2,500) 
4.家訪油資費(2,000) 
5.交通費(15,246) 
6.保險費(1,050) 

3 一 行醫所 自 殺 行 為

的 心 理 衡

鑑與治療 

柯慧貞 
教授 

20 人 12 人高雄縣那瑪夏鄉

民權國小 
高雄縣 68,000 1.保險費(16,000) 

2.印刷費(4,000) 
3.交通費(48,000) 

4 一 行醫所 復 健 心 理

學 
郭乃文 
副教授 

23 人 5 人 台南地區經教育

處學管課轉介之

災後寄讀 (或轉

學籍) 災區學生

或地方上重創學

校之學生 

台南市 21,0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3,200) 
2.印刷費(1,000) 
3.誤餐費(3,000) 
4.交通費(6,900) 
5.保險費(4,600) 
6.介入資料費(2,300) 

5 一 護理系 服 務 學 習

(三) 
許玉雲 
助理教授 

39 人 36 人 1.台南榮譽國民

之家 
2.天主教善牧福

利基金會 

台南市 20,0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3,200) 
2.印刷費、佈置費、材料費(10,800)
3.期末同樂會餐點費(6,000) 

6 二 護理系 老 人 護 理

含實習 
張文芸 
講師 

40 人 第二

學期

開課

署立台南醫院護

理之家 
台南市 20,0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5,400) 

2.外聘講師交通費(2,020) 
3.印刷費(6,000) 
4.誤餐費(4,800) 
5.老人紀念冊製作費(1,780) 

7 一 物治系 服 務 學 習

(三) 
成戎珠 
副教授 

24 人 18 人台南市私立天主

教瑞復益智中心

台南市 47,2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3,200) 
2.印刷費(7,000) 
3.研究生支援工讀金(16,000) 
4.教具(3,600) 
5.保險費(17,400) 

8 一 物理系 服 務 學 習

(三) 
陳岳男 
助理教授 

50 人 67 人台南市北區慈濟

資源回收站 
台南市 14,3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3,200) 

2.外聘講師交通費(2,700) 
3.保險費(8,400) 

9 一 會計系 服 務 學 習

(三) 
林軒竹 
助理教授 

70 人 64 人屏東縣原住民文

教協會 
屏東縣 35,000 1.交通費(38,080) 

2.保險費(10,000) 
3.印刷費(2,000) 

10 一 交管系 交通服務 胡守任 
助理教授 

50 人 15 人台南市政府東區

勝利國民小學或

中西區公園國民

小學 

台南市 22,6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3,200) 
2.印刷費(6,000) 
3.誤餐費(4,000) 
4.外聘講師交通費(5,400) 
5.保險費(4,000) 

11 一 都計系 服 務 學 習

(三) 
吳綱立 
助理教授 

50 人 48 人 1.台南市北區長

榮社區發展協

會及長榮里辦

公室 
2.台南市東區崇

明社區發展協

會及里辦公室

 
 

台南市 21,4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6,400) 
2.印刷費(1,000) 
3.誤餐費(4,000) 
4.交通費(6,000) 
5.印刷費(4,000) 

附件三 



 

 

序
號 學期 開課 

單位 
課程 
名稱 

任課 
老師 

預計
修課
人數

目前
選課
人數

服務 
對象 

服務
地點

申請 
總經費 經費項目 

12 一 藝術中心 服 務 學 習

(三) 
蕭瓊瑞 
主任 

50 人 80 人週邊鄰近社區及

學校 
台南市 37,1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6,400) 

2.校內講師費(4,800) 
3.講師交通費(5,400) 
4.印刷費(8,000) 
5.誤餐費(2,500) 
6.保險費(10,000) 

13 一 課指組 服 務 學 習

(三) 
王毓正 
助理教授 

30 人 30 人台南縣市各公民

營流浪動物服務

團隊 

台南 
縣市 

19,2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9,600) 
2.印刷費(2,900) 
3.交通費(3,900) 
4.誤餐費(2,800) 

14 一 課指組 服 務 學 習

(三) 
林呈鳳 
助理教授 

20 人 30 人本校資源教室、

圖書館及校園環

境、開元國小資

源班、台南市學

前巡迴班、台南

啟聰學校。 

台南 17,6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3,000) 
2.印刷費(4,000) 
3.誤餐費(1,600) 
4.交通費(3,000) 
5.保險費(6,000) 

15 一 課指組 服 務 學 習

(三) 
徐珊惠 
助理教授 

15 人 15 人 YMCA 安養中

心-德輝苑 
台南市 21,300 1.講座鐘點費(6,400) 

2.出席費(2,000) 
3.印刷費(4,500) 
4.誤餐費(5,400) 
5.雜支(3,000) 

16 一 課指組 服 務 學 習

(三) 
韓世偉 
組長 

40 人 40 人 1.台南私立仁愛

之家鹽行育幼

所 
2.建功國小 

台南縣 22,700 1.交通費(13,300) 
2.期末分享餐費(2,400) 
3.文具雜支(4,600) 
4.保險費(2,400) 

17 一 住服組 服 務 學 習

(三) 
韓世偉 
組長 

150
人 

50 人國立成功大學學

生宿舍 
台南市 19,000 1.交通指揮棒(4,500) 

2.哨子(2,000) 
3.臂章(2,500) 
4.背心(10,000) 

18 一 生科系 服 務 學 習

(三) 
李瑞花 
林鳳嬌 
張虹書 
廖國媖 

50 人 48 人台南公園、台南

市忠義國小 
台南市 22,300 1.外聘講師鐘點費(4,800) 

2.印刷費(3,500) 
3.保險費(14,000) 

19 一 教研所 服 務 學 習

專題研究 
董旭英 
副教授 

20 人 21 人 1.台南縣北門鄉

雙春國民小學

2.屏東縣內埔鄉

豐田國民小學

台南縣

屏東縣

23,400 1.出席費(4,000) 
2.工讀費(1,900) 
3.印刷費(8,000) 
4.編稿費(4,500) 
5.雜支(5,000) 

20 一 師培中心 服 務 學 習

(三) 
董旭英 
副教授 

20 人 5 人 台南市文賢國中台南市 21,400 1.講座鐘點費(8,000) 
2.工讀費(1,900) 
3.印刷費(5,000) 
4.撰稿費(3,500) 
5.雜支(3,000) 

21 一 課指組 服 務 學 習

(三) 
董旭英 
副教授 

80 人 120
人

台南市文賢國

中、成功國中、

延平國中 

台南市 23,2751.講座鐘點費(6,400) 
2.出席費(2,000) 
3.工讀費(2,375) 
4.印刷費(6,000) 
5.撰稿費(3,500) 
6.雜支(3,000) 

         873,71198 學年度已核定補助經費合計

新台幣＄700,700 元整。 

 


